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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放行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

通关”建设，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实现提速、减负、

增效、严密监管，根据国家有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直通放行”是指检验检疫机

构对符合规定条件的进出口货物实施便捷高效的检验检疫放

行方式，包括进口直通放行和出口直通放行。 进口直通放行

是指对符合条件的进口货物，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不实施检验

检疫，货物直运至目的地，由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

检疫的放行方式。 出口直通放行是指对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

，经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合格后，企业可凭产地检验

检疫机构签发的通关单在报关地海关直接办理通关手续的放

行方式。 第三条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全国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

直通放行工作的管理；各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本辖区进出口

货物检验检疫直通放行工作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直通

放行工作的实施以企业诚信管理和货物风险分析为基础，以

信息化管理为手段，坚持“谁检验检疫，谁承担责任”的原

则。 第五条 符合直通放行条件的，企业报检时可自愿选择检

验检疫直通放行方式或原放行方式。 第二章 直通放行的条件 

第六条 申请实施直通放行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一

）严格遵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2年内无行政处罚

记录； （二）检验检疫诚信管理（分类管理）中的A类企业

（一类企业）； （三）企业年进出口额在150万美元以上； 



（四）企业已实施HACCP或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并获得

相关机构颁发的质量体系评审合格证书； （五）出口企业同

时应具备对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产品质量稳

定，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年批次检验检疫合格率不

低于99%，1年内未发生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退货、理赔

或其他事故。 第七条 国家质检总局按照风险分析、科学管理

的原则，制定《实施出口直通放行货物目录》和《不实施进

口直通放行货物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 第八条 申请实施

进口直通放行的货物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一）未列入《不

实施进口直通放行货物目录》； （二）来自非疫区（含动植

物疫区和传染病疫区）； （三）用原集装箱（含罐、货柜车

，下同）直接运输至目的地； （四）不属于国家质检总局规

定须在口岸进行查验或处理的范围。 第九条 申请实施出口直

通放行的货物应在《实施出口直通放行货物目录》内，但下

列情况不实施出口直通放行： （一）散装货物； （二）出口

援外物资和市场采购货物； （三）在口岸需更换包装、分批

出运或重新拼装的； （四）双边协定、进口国或地区要求等

须在口岸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 （五）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

其他不适宜实施直通放行的情况。 第十条 申请直通放行的企

业应填写《直通放行申请书》，并提交符合本规定第六条规

定的企业条件的相关证明性材料，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

出申请。 第十一条 企业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机构对企业提交

的材料进行审核批准后，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并统一公布

。 第三章 进口直通放行 第十二条 对在口岸报关的进口货物

，报检人选择直通放行的，在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申领《入境

货物通关单》（四联单)，货物通关后直运至目的地，由目的



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经总局电

子通关单数据交换平台向海关发送通关单电子数据，同时通

过“入境货物口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将通关单电子数据以

及报检及放行等信息发送至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通关单备

注栏应加注“直通放行货物”字样并注明集装箱号。 第十三

条 对在目的地报关的进口货物，报检人选择直通放行的，直

接向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在受理

报检后，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三联单）。目的地检验

检疫机构经总局电子通关单数据交换平台向海关发送通关单

电子数据的同时，通过“入境货物口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

将通关单电子数据、报检及放行等信息发送至入境口岸检验

检疫机构。通关单备注栏应加注“直通放行货物”字样并注

明集装箱号。 第十四条 对于进口直通放行的货物，口岸与目

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密切配合，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加强监

管。对需要实施检疫且无原封识的进口货物，口岸检验检疫

机构应对集装箱加施检验检疫封识（包括电子锁等），要逐

步实现GPS监控系统对进口直通放行货物运输过程的监控。

集装箱加施封识的，应将加施封识的信息通过“入境货物口

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发送至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 第十五

条 进口直通放行的货物，报检人应在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指

定的地点接受检验检疫。对已加施检验检疫封识的，应当向

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启封，未经检验检疫机构同意不得

擅自开箱、卸货。 第十六条 货物经检验检疫不合格且无有效

检疫处理或技术处理方法的，由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监督实

施销毁或作退货处理。 第十七条 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在完成

检验检疫后，应通过“入境货物口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将



检验检疫信息反馈至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第十八条 进口

直通放行货物的检验检疫费由实施检验检疫的目的地检验检

疫机构收取。 第四章 出口直通放行 第十九条 企业选择出口

直通放行方式的，办理报检手续时，应直接向产地检验检疫

机构申请出境货物通关单，并在报检单上注明“直通放行”

字样。 第二十条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合格并对货物集

装箱加施封识后，直接签发通关单，在通关单备注栏注明出

境口岸、集装箱号、封识号，经总局电子通关单数据交换平

台向海关发送通关单电子数据。产地检验检疫机构要逐步实

现GPS监控系统对直通放行出口货物运输过程的监控。 第二

十一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通过“通关单联网核查系统”及

时掌握经本口岸出境的出口直通放行货物信息，在不需要企

业申报、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下，对到达口岸的直通放行

货物实施随机查验。 查验以核查集装箱封识为主，封识完好

即视为符合要求。对封识丢失、损坏、封识号有误或箱体破

损等异常情况，要进一步核查，并将情况及时通过“通关单

联网核查系统”反馈产地检验检疫机构。 第二十二条 对出口

直通放行后的退运货物，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将信息

反馈产地检验检疫机构。 第二十三条 实施出口直通放行的货

物需更改通关单的，由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更改手续并出

具新的通关单，同时收回原通关单。 因特殊情况无法在产地

领取更改后的通关单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可向口岸检验检

疫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根据产地检验检疫

机构更改后的电子放行信息，通过“通关单联网核查系统”

打印通关单，同时收回原通关单。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企业在直通放行过程中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加强对

直通放行企业的监督管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所在地检

验检疫机构填写《停止直通放行通知单》，报直属检验检疫

局审核同意后，停止其进出口直通放行，并报总局备案。 （

一）企业资质发生变化，不再具备本规定第六条规定条件的

； （二）出口直通放行的货物因质量问题发生退货、理赔，

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直通放行后擅自损毁封识、调换货

物、更改批次或改换包装的； （四）非直通放行货物经口岸

查验发现有货证不符的； （五）企业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受到违规处理或行政处罚的。 停止直通放行的企业1年内不

得重新申请直通放行。 第二十六条 产地（目的地）和口岸检

验检疫机构要加强协调，分工负责。对不严格执行本规定，

影响直通放行制度实施或造成质量事故的，追究单位领导及

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七条 出口直通放行后的退运货物的管

理，参照《出口工业产品退运货物追溯调查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进出口直通放行货物的施

封管理，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封识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